
惠民字〔2016〕79 号

惠济区民政局
关于民政系统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达标创建

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道）民政所、局各科室、各养老机构、敬老院、福利企

业、墓园：

为全面落实全区民政系统消防安全监管责任，提升全区民政

服务机构消防安全管理水平，根据《河南省民政系统消防安全标

准化管理达标创建活动实施方案》、《郑州市民政系统消防安全标

准化管理达标创建活动实施方案》安排部署，按照“管行业必须

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

决定在全区民政系统开展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达标创建活动，特



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到 2017年底前，全区民政系统建立完善消防安全工作机制，

规范本系统消防安全管理，有效落实监管责任；督促全区各类民

政服务机构全面落实消防安全管理标准，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

任，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的发生。

二、组织机构

为加强对全区民政系统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达标创建活动

的组织领导，局成立全区民政系统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达标创建

活动领导小组，组成名单如下：

组 长：付广喜

副组长：陈东亮、朱力强

成 员：民政局主要领导，各业务科室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局办公室，具体负责创建

活动的协调指导工作。

三、工作内容

（一）镇（街道）民政所

明确消防安全归口管理部门和专职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建立

并落实定期检查、分析研判、教育培训、责任告知和督导问责等

5项工作制度。

1．定期抽查制度。适时组织对所属单位和辖区民政服务机

构进行消防安全随机抽查（可与其他检查同步进行），发现隐患



和问题记录在案，并及时督促单位整改消除。每年要至少抽查一

遍。

2．分析研判制度。结合日常检查和火灾情况，每半年对所

属单位消防安全和辖区民政服务机构状况进行分析、研判和通

报，查找问题和不足，判定下阶段工作重点和工作措施。

3．教育培训制度。至少每半年组织一次对所属单位和辖区

民政服务机构消防安全管理人员的消防安全培训，提高其消防工

作水平和消防安全意识。

4．责任告知制度。每年与所属单位和辖区民政服务机构签

订消防安全工作目标责任书，明确目标任务、工作措施，年终组

织考核验收，兑现奖惩。各镇（街道）民政部门对辖区民政服务

机构中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应当督促落实“六加一”措施，

即：每月维护保养一次消防设施、每月全面清洗一次油烟道、每

季度开展一次消防安全评估、每半年集中培训一次全体员工、每

年签订一份消防安全承诺书、每年组织检测一次电气和燃气线路

设施，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支志愿消防队，完善消防设施和内部

管理，自觉排查消除火灾隐患。

5．督导问责制度。各镇（街道）民政部门督促辖区民政服

务机构落实《社会福利机构消防安全管理十项规定》（民函〔2015〕

280号）精神。将消防工作纳入业务工作范畴，定期对下级部门、

所属单位消防和辖区民政服务机构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对工作推动不力、隐患整改超期或发生有影响火灾事故的，依法



依纪追究有关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

（二）各类民政服务机构

1.定期排查制度。对本单位（机构）的消防安全情况进行日

巡查、周小查、月全查，对发现的隐患能立即整改的立即整改，

不能立即整改的限期整改，并对隐患排查整治情况建立隐患排查

台帐。

2．分析研判制度。结合日常检查和火灾情况，每半年对本

单位（机构）消防安全状况进行分析、研判，查找问题和不足，

判定下阶段工作重点和工作措施。

3．教育培训制度。至少每半年组织一次对本单位（机构）

工作人员进行消防安全培训，提高其消防工作水平和消防安全意

识。

4.信息报告制度。每月 25日前，将本单位（机构）消防安

全标准化管理达标创建情况和好的经验做法报局办公室。

（三）局机关业务科室

局机关相关业务科室依法履行行业监管职责，定期对业务涉

及单位开展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达标创建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四、工作步骤和工作措施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6年 10月 31日前）

1．成立组织。坚持“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直接负责，

业务部门具体负责的工作原则，各镇（街道）民政所、辖区各类

民政服务机构要成立达标创建活动领导机构，明确负责领导、责



任科室、以及主责人员及工作联络人，制定运行机制，实体化运

作达标创建工作。

2．全面动员。各镇（街道）民政所、辖区各民政服务机构

要根据本辖区、本单位情况制定达标创建活动工作实施方案，细

化工作标准、时限、措施等内容，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并将

工作方案及动员部署情况于 11底前报区局办公室备案。

3．全面培训。各镇（街道）民政所要会同当地公安消防部

门，组织对辖区民政服务机构有关人员进行培训，重点讲解行业

系统标准化管理达标创建的思路、任务、标准、措施等，切实培

养一批抓工作的“明白人”。

（二）自身建设和试点培育阶段（2016年 12月 31日前）

1．各镇（街道）民政所以文件、会议纪要或记录等形式，

明确消防安全工作归口管理部门及其他部门工作职责，建立完善

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 5项工作制度。

2．各镇（街道）民政所结合实际，商请当地公安消防部门

参与，分区域及场所类别，选取工作较好的民政服务机构组织开

展试点培育，并及时将开展试点培育情况及好的经验做法报区局

办公室，以便在全区民政系统推广。

（三）全面开展达标创建阶段（2017年年底前）

1．将适时组织召开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推进会，总结经验，

推进工作，全面推广试点工作典型做法。

2．各镇（街道）民政所、辖区各民政服务机构要倒排工期、



强化措施，定期开展督导检查和通报讲评，全力推动达标创建活

动。2017年 8月底前，各镇（街道）民政所、辖区民政服务机

构中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100%实现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

2017年底前，各镇（街道）民政所和民政服务机构全部实现消

防安全标准化管理。

3. 2017年底前，各镇（街道）民政所和民政服务机构全部

实现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周密部署。部署开展全区民政系统消防安

全标准化管理建设达标创建活动，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管

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

要求的具体举措，是持续加强消防安全基层基础建设、全面落实

消防工作责任的有效措施。各镇（街道）民政所、各民政服务机

构要充分认识做好民政系统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建设达标创建

的重要意义，切实履行消防安全职责，将消防工作纳入业务工作

范畴，同安排、同部署、同考评。

（二）明确责任，分类推进。各镇（街道）民政所、各民政

服务机构是达标创建活动的主责单位，要根据方案确定的工作计

划和建设标准，明确责任，细化任务、方法、进度、时限和奖惩，

抓好工作落实。要结合民政工作具体情况，区分不同地区、不同

单位，有步骤、有计划的分类推进。

（三）完善机制，规范管理。



民政系统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建设达标创建活动，强化消防

安全源头管控，落实消防安全监管责任。推动各类民政服务机构

树立消防安全责任主体意识，完善民政服务机构消防安全责任落

实、日常消防安全管理、防火检查巡查、消防教育培训、火灾隐

患整改工作机制，深化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和“户籍化”管

理，实现消防安全管理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和精细化，全面

提升民政服务机构自防自救能力和水平，切实夯实社会消防安全

根基。

惠济区民政局

2016年 11月 17日



郑州市惠济区民政局办公室 2016年 11月 17日印发




